附件1：

长治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













附件2：

长治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流程示意图















机构








成员单位








指 挥 长：市政府分管副市长


副指挥长：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


         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





市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





指挥








市政府应急办、市委宣传部、市新闻中心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水利局、市煤炭局、市安监局、市外事文旅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卫计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卫生疾控预防中心、市武警支队、市消防支队、市林业局、长治机场、供电公司、通讯部门





应急指挥部办公室








设在市国土资源局





负责中型以上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


应急响应





响应








指 挥 长：县政府分管县长


副指挥长：县政府副副主任


         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





指挥








县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





县级地质灾害应急防治成员单位





成员单位








机构








设在县国土资源局





应急指挥部办公室








响应








负责小型以上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


应急响应





发生突发


地质灾害





先期处置


信息报告至各级人民政府





上报各级人民政府





事发地政府先期处置


按有关规定上报





传达指示精神





大型以上突发地质灾害：市级Ⅰ级响应





应急响应


(各级指挥部统一指挥，以事发地市、县人民政府为主)





中型突发地质灾害：市级Ⅱ级响应





小型突发地质灾害：市级Ⅲ级响应





应急响应结束


相应的应急指挥部批准





善后处置


（事发地人民政府组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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